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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
《福建省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》的

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

村发展局、财政局，厅属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

政策精神，根据《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

油价补贴政策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499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海洋与渔业厅会同省财政厅制定的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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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建省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》已经省政府第 8 次省

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16年 6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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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

为加快现代渔业建设，使渔业油价补贴政策与渔业产业相关

政策更加协调，根据《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

殖业油价补贴政策 促进渔业持续健康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499

号）精神，从2015年起，对我省国内渔业捕捞和水产养殖业油价

补贴政策作出调整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五中全会要求，

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全面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省委、

省政府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工作部署，以保民生、保稳定、促发展

为目标，以调整油价补贴资金使用方式为抓手，促进渔民转产转

业，提升渔船动态监管能力和渔业安全管理信息化水平。

（二）调整原则。核定基数、任务到县，市县负责、平稳推

进，保障重点、统筹兼顾，公开公正、加强考核。

一是核定基数，任务到县。以各市县（区）2014年度渔业油

价补贴资金为基数，中央统筹和省级统筹部分的资金通过专项转

移支付下达，其余资金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达。省海洋与渔业

厅根据农业部、财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目标要求，分解下达

市、县（区）目标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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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市县负责，平稳推进。市、县（区）政府是实施渔业油

价补贴政策调整的责任主体，各地要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、

市县长负责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，把握好政

策调整节奏，确保渔业油价补贴改革平稳推进。

三是保障重点、统筹兼顾。健全渔业油价补贴与用油量及油

价脱钩机制，并对渔业生产成本补贴实行补助上限控制。市、县

（区）政府要及时足额发放渔业生产成本补贴，用好统筹资金，

促进捕捞渔民减船转产、渔船更新改造等重点任务的完成，确保

渔区稳定。

四是公开公正，加强考核。市、县（区）政府要规范程序、

公开公正发放生产成本补贴，要严格按规定的范围和原则统筹使

用资金用于当地渔业发展。省财政厅、省海洋与渔业厅将加强对

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工作的指导，加强对渔业生产成本补贴资

金的发放、补贴资金的使用、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和绩效考核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，力争到 2019 年，我省国内海

洋捕捞渔船数和功率数进一步压减，渔港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提

高，渔港、渔船、渔民等综合安全管控体系日趋完善，渔业信息

化总体水平全面提升。

主要目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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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以 2014年度渔业油价补贴资金清算数为基数，从 2015

年度开始渔业生产成本补贴资金按照农业部制定的标准进行发

放，对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生产成本补贴资金实行逐年递减。

——以 2014 年度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总功率数为基数，2015

年—2019年海洋捕捞渔船及功率指标压减 3291艘、22.61万千瓦

以上，一部分渔民转产退出海洋捕捞业。

——淘汰老旧渔船更新建造海洋捕捞渔船 2303 艘以上。

——加强渔港和避风锚地建设，升级改造 20 个渔港、20 个

避风锚地，完善渔港设施，增加有效港池避风面积，增强渔港防

灾减灾能力，提高渔港综合服务能力。

——配备和整合我省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、渔港动态管

理系统，建立“省部联动、上下贯通、指挥有力、高效协作”的

渔政信息化网络和渔船监控网络，全面提升我省渔船动态监管能

力和渔业安全管理信息化水平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以各市、县（区）2014 年度渔业油价补贴资金为基数，20%

中央统筹资金和不高于 10%省级统筹资金的部分，通过专项转移

支付下达；其余资金采取因素法切块分配，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

下达市、县（区）。

（一）中央统筹资金。主要用于标准化渔船更新改造、海洋

捕捞渔民减船转产、渔港航标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（包括沿海渔

港标准化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、内陆渔港标准化升级改造和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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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、避风锚地标准化升级改造和整治维护、渔港动态管理系统

和渔用航标维修与养护）、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（包括海

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配备及升级改造、岸台基站建设与升级运

维、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及数据中心建设）、深水抗风浪养殖网

箱、人工渔礁建设和其他项目（包括渔网具标准化、内陆渔船更

新改造和渔业装备设施建设）。每年根据农业部确定的支持重点和

方向，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布置各市、县（区）申报项目，市、县

（区）渔业、财政部门联合向省海洋与渔业厅、省财政厅申报。

省海洋与渔业厅、省财政厅根据农业部的要求和全省渔业发展规

划，综合平衡筛选后再向农业部、财政部申报。

（二）省统筹资金。主要用于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、

渔港安全设施建设、渔业航标和渔业资源养护规划等。对按国家

上限标准发放渔业生产成本补贴资金有缺口的市、县（区），由省

里从省统筹资金中给予补足。

（三）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。下达市、县（区）的一般性转

移支付资金，由市、县（区）统筹使用，主要用于两个方面：

一是用于渔业生产成本补贴。根据农业部《国内捕捞机动渔

船油价补贴标准上限调整方案（试行）》和《养殖机动渔船油价补

贴标准上限调整方案（试行）》，全省国内渔业生产成本补贴实行

统一标准，渔船跨县过户买卖的生产成本补贴随船转移。

二是保障重点工作任务。市、县（区）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

况，统筹资金使用，用于增强减船转产压减海洋捕捞强度的调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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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等方面，保障渔区社会稳定和渔业发展，更好地完成省下达

的各项任务目标，确保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顺利实施。

主要用于：减船转产补助，按照“省定上限、逐步递减”的

原则，在中央减船转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，我省增加减船转产补

助标准上限为 2015—2016年度 2500元/千瓦、2017年度 2000元

/千瓦、2018年度 1000元/千瓦、2019年度停止地方减船转产补

助；支持渔业资源养护、增殖放流及人工鱼礁项目；支持渔港、

避风锚地建设；对转产转业渔民进行就业扶持、培训教育；池塘

标准化改造和工厂化循环用水改造等水产养殖基础设施建设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牵涉面广，政策性强，社会影响大，

各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完善配套措施，认真组织申报，严格监督检查，积极开展政策宣

传引导工作，确保政策调整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落实主体责任，明确

省级与市、县（区）政府的分工职责，实行市、县（区）渔业油

价补贴政策调整“市县长负责”的工作机制。省级负责制定渔业

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，核定油价补贴资金，下达政策调整

改革的目标任务，对油价补贴政策调整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考核。市、县（区）政府是实施渔

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的责任主体，负有顺利实施油价补贴政策调

整、保障渔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“兜底”责任。各地要健全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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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协作的联动机制，渔业、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，以及乡镇

（街道）要各司其职，加强配合，发现问题及时研究统筹协调解

决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兼顾，完善配套措施。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

整要统筹兼顾，打好政策“组合拳”，做好转产转业帮扶、促进渔

民就业等政策衔接配套，加强对转产转业渔民就业扶持、教育培

训，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远洋渔业、水产养殖、加工物流等。加大

渔业资源增殖放流，加强渔港避风锚地等基础设施建设，为渔区

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。

（三）加强项目审核，及时下达资金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渔业

主管部门要根据农业部和省里项目申报要求，认真组织项目申报

工作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省海洋与渔业厅将对申报项

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组织项目筛选，省财政厅对申报项目的政

策合规性进行审核。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后，省海洋与

渔业厅应在 20日内提出分市、县（区）具体分配方案，省财政厅

根据分配方案，在 10日内会同省海洋与渔业厅下达资金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，强化目标考核。省海洋与渔业厅每年

要对市、县（区）压减海洋捕捞渔船及功率指标实施情况进行确

认督促检查，对有关市、县（区）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进行绩

效考核；市、县（区）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

整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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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环境。各地要通过新闻媒体、

发放宣传册、乡镇村（社区）政务栏等多种形式，宣传渔业油价

补贴政策，使油价补贴政策深入到渔村、渔船，让渔区广大干部

群众真正了解国家调整渔业油价补贴政策是为了保民生、保稳定、

促发展，是为了广大渔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取得渔民群众和社会

的广泛理解和支持。



— 10 —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农业部、财政部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 印发


